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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发布)

国发( 1985 ) 105号

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宁一条、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， 可j 'J 定 本规定 。

第二条- J 审计机关yE代表国家执行审计监督的机关。通过对国务院各部 门 和地方在此人

民政府的 财政收支，财政全融机构、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其他同国家财政有关的 羊位 的时分收

支及其经济效豆， 进行审计监督，以严肃财经纪律，提高经济效益，加强 宏观控制和管泣 ，

保证还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。

三条 审计机关遵照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，依据财政经济规二字 命1] J立，迫行审 计

活动。

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，不受其他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

四条 国务院议审计署，在总理领导丁， 负责组织领导全国的审计工作，对国务院自

责并抵告工作 。

县级以土的地方各级人氏政府设审计局，在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 rI"政府的领导丁， 负

责本行政区内的审计工作， ~t上一组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负肯并扎合工作。

第五条 审计札关的主妥任务是:

(一) ..t财政计划、信贷计划的执行及其结果，进行审计且'旨。

(二〉对国营企业芋业组织、基本建设单位、金融保险机构的财务收立及其经济效且，

远行审计监督 。

(二)对行政机关、中国人氏解放军和有国家资金或接受国家补助羊位的财务收立， 运

行审计监督。

(四) ~t严重侵占国家资财、严重损失浪费及其它严重损害国家利品等违反财经法纪的

行为， i生行专案审计。

( Ji.. )对国家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建议项目、联合国专门机构援建项目的财务收

支，进行审计。
(六〉执行国家审计法规，制定审计规幸制度，参与拟订重妥的财政经济法规。
六条 」县级审 计机关，根据工作需妥.可以在重点地区、部门和企业设派出机构式 '47

川人试， iii二行审计且节 C
土 豆孔才?计机关可将其审计范固内的事呗，投机丁组审计机头远行审 计 。

第七条 V 汁和L关 的主关职权是z
(一〉检查被审计羊位的怅目、资财和有美义仲、资什等。就审计羊位必须如尖提供，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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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拒绝或隐匿。

(二〉参加被审计单位的有关会议 p 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进行调查并索取证明材料。

有关部门、羊位和个人，应当积极配合，不得设直障碍。

〈二)责成被审计羊位纠正违反国家规定的收支，制止严重的损失浪费。被审计羊位和

有关部门不得拒绝执行。

(四)对违反财经法纪的羊位，依照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分别作出注收其非法

所得、处以罚款、扣缴款项、停止财政拨款、停止银行贷款等处理决定，通知和监督被审计

单位和有关部门执行。被审计羊位和有关部门不得拒绝执行。

(五〉对阻挠、拒绝和破坏审计工作的被审计羊位，必妥日宁可以采取封存怅册和背对手

临时措施，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。

(六〉通报违反财径:去纪的重大案件，在扬遵守和维护财经法纪成绩显芳的羊位和个人。

八条 各级审计机关的年度审计工作计划、午皮工作报告，报上级审计机关并报本级

人民政府。

各级审汁机关对审计对象，应当机j也审计或将有关帐册、 it才忖民运审计。

政府各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，应当按照审计机关的规定，才民运财务收支计划、信贷计

划、预算、决算、 J且在，有关的视字制度、背 4十字。

九条 审计机关对被审计羊住进行审计后提出的审计报告，应当泣求被审计羊{主意

见，作出审计结论和决定，通知并监管被审计单位和有关部门执行。审计报告，应当分别-tli

ii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氏政府。

被审计羊位对审计结论和决定如有异议，可在十五日内向上一组审计机关中请复审。丰

组审计机关丘当在接到复审申请文仲之日起，三才日内 i主行 iL t否。 jL审期间，原审计结论和

决定照常执行。土级斗f 汁机关有权纠正下级审计中L朵不i主当的审计结论和决定。

被审计羊 i主 ~t .具审 结论和决定不版时，可以向上一级审计机关立五向审计署提出中诉。

十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土地方各级人氏政府各部门，反当过二内部审计监督制 j豆，根

据审计业务需妥，分别议JL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，在本部门主妥负责人的领导下，负责所属

羊位和本行业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的审计。审计:lt务受同级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，向本

部门和同级国家审计机关报告工作。

大中型企业事业组织，应当建二内 部审计监督制皮， i止二审计机构，在本单位主妥负责

人领导下，负责本羊位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的审计。审计业务受土一级主管部门审计机

构的指导， 向本羊位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审计机构报告工作。

部门、单位实行内部审计半官的具休办法，由审计署另行制定。

+一条 审计机关可以委托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、注册的社会审计、会计组织边行审
计，审计报告应当 J民运委托的审计机关飞f 定。

社会审计、合计 组织接受企业事业组织委托所作的 查怅-t il.告，丘当报i丘企业事业江织主
管部门的同组审计机关，并虫责保守如L 耳 。

十二条 各级审计机天时领导人员按照干部管 J1:.杠限的规足任屯。地方各级审计局主
妥负责人的任尤 ， L立 当事前征得上 生也 t十i j " ! 机关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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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人员专业称号的坪定，审计专业人员的聘任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三条 审计人员应当坚持原则、敢于斗争、忠于罗、守、秉公办事，不得滥用职

权、拘私奔弊、 f世渴机密、玩忽职守。

审什人员依法行使职权，受法律保护，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。

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予经济制裁、政纪处

分 p 触犯刑律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员，提请司法机关依法惩处。

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主审计机构、实行审计监督的具体办法，由中央军委另行

制定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审计署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四日

国发 C 1985 ) 103号

现将 《 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》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(→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发布)

-一、为了促进集体企业加强经济责任制，逐步提高职工收入水平，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

丘，从一九八五年度起，对集体企业开征奖金税。

二 、 集体企业奖金税的征收和管理，比照 《 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 》 办理。

三 、 集体企业 iiFL奖金税的工资标准，凡执行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的，比照国营同

行业企业工资标准计算。未按国营同行业企业工资标准执行的，每人每月工资统-按六十元

ìt算;超过部分，视同发放奖金。

四、本规运出财政部负竞解释;实施办法由财政部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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